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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电商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多种新兴的科技因素不断推动着电商平台的进步与发展。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电商平台经营者可以更加精确地掌握消费者的购物偏好与购买意愿，这也

提高了经营者基于消费者信息精准预测其支付意愿从而进行价格歧视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变得不可忽视。虽然基于算法使用价格歧视的手段可以

提高交易的效率，甚至可以促进市场的活跃，但若行业巨头利用这种手段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会对消费

者以及其他占有市场份额较小的经营者的利益造成损害，造成市场垄断的后果。消费者价格歧视是当前

电商经营者实现消费者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当前

的规制现状并不明朗，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从法和经济学角度入手，制定全面的规制措施。具体来说，

应当从算法价格歧视的成因、规制现状和治理难点等方面分析针对算法价格歧视的具有可行性的法律规

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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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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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of emer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have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rough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technol-
ogies,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can more accurately grasp consumers’ shopping preferences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which also improves the possibility of operators accurately predict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pay based on consumer information and thus conducting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 resulting problems in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and consume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
tion have gradually become non-negligible. Although on the one hand, the use of price discrimina-
tion based on algorithms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ansactions and even promote market ac-
tivity. However, if the giants in the industry use this means to abuse their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it may cause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other operators with small market share, 
resulting in the consequences of market monopoly. Consumer price discrimin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e-commerce operators to maximize consumer surplus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gulation is not clear,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anti-monopol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formulate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feasible legal 
regulation path for algorithmic price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auses of algorithmic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regulating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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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算法价格歧视的运作背景及成因 

(一) 算法价格歧视的运作背景 
当前我们处于数字经济的时代，算法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的范围不断扩大，线下实体经营与线

上电商经营相辅相成、紧密融合，新的商业模式不断被创造，新型的技术与新型的商业模式不断改变着

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者价格歧视是指平台的经营者将经营过程中获取的消费者个人数据，例如所在

地区位置、消费类型偏好、消费价格偏好等，应用于设计好的算法编程程序中，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判断

后，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支付意愿进行预测，为其提供个性化定价。这实质上是一种价格差异，商品

或服务的提供者在向不同的消费者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在消费者之间实行不同的

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经营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对若干买主实行不同的

售价，则构成价格歧视行为，经济学中称之为“一级价格歧视”[1]。价格歧视是一种重要的垄断定价行

为，是垄断企业通过差别价格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定价策略。在实践中的表现包括同一平台中对消

费习惯不同或使用设备的消费者实施不同定价以及对就某类商品有消费偏好的消费者的定价高于就此类

商品兴趣较低的消费者的定价。 
(二) 算法价格歧视现象的成因 
首先，算法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新兴科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

包括网络交易市场。电商平台经营者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往往会采用各种方法，在法律的规制下使

用各种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基于算法对消费者实行价格歧视就是其中的一种。 
其次，依托算法的价格歧视具有普遍性和隐蔽性。由于价格歧视的隐蔽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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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无法得知相同的商品或服务自己与他人的购买价格是否相同，缺乏与其他消费者的价格对比，消费

者通常难以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消费者维权的取证工作也并不简单，由于价格歧视所利用的基础消费

者信息是由交易经营平台所收集，后利用算法技术进行分析，背后所使用的系统只有在经营平台处可具

体查询，在不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前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获得权限，且不论消费者并未发现自己遭受了价

格歧视的情况，即便消费者遭受了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差额上至几十元下至几毛钱，与维权要付出的

诉讼成本以及时间成本相比，多数消费者会认为并不值得。价格歧视的普遍性，主要指其针对的用户普

遍。不管是使用不同手机系统的消费者用户、还是使用不同消费软件的用户，都有可能在购买商品或服

务时遭受价格歧视，这就意味着经营者获取利益的用户基础是广泛的。能够依靠算法程序支撑的价格歧

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甚至可以占领经济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经营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2]。 
最后，监管方存在漏洞。2024 年 5 月 27 日，中消协在京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

(2023)》指出 1，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还存在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其中就提到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隐私权等基本权益需要有更好的法治保障。消费者对平台采集其在使用平台过程中登记的信息以及

浏览商品或服务时流露出的购买意愿以及其过往的购物记录等信息是否知情？在使用网络交易平台之前

平台是否明确告知消费者？消费者是否可以在知情后撤销自己最初对平台收集其信息的授权？都应当在

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3]。从与算法歧视侵害消费者权益相关的民事案件数量在同期所有民事案件数量

中的占比可见，这种利用算法技术手段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至今还没有被消费者使用各种手段进行反

击，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给予某些平台经营者以可乘之机。 

2. 算法歧视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 

我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中明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没有正当理由时对条件相同

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中实行差别待遇，而平台经营者利用算法实施价格歧视就很有可能

违反本条法律。占领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掌握的消费者个人数据的数量以及质量比其

他经营者所掌握的更加全面，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数据上的优势带给了他们占领商品及服务的定价高地

的机会，同时也给市场带来了一些隐患，比如有少数经营者滥用算法排挤占领市场份额较小的经营者，试

图扩大自身在经营市场中的份额。经营者通过算法及时处理收集到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并对商品和服务的价

格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固定商品价格、促进商品交易、增加商品利润以及分割交易市场的目的，最终将形

成垄断[4]。经营者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实施的价格歧视可能会减少消费者剩余，提高市场进入壁垒，排挤或

消灭竞争对手，在大数据经营者与消费者、大数据经营者与竞争对手之间造成新的不公平，侵害消费者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使得市场偏离以供需关系定价并引发不正当竞争，最终扰乱市场经营秩序。利

用《反垄断法》对以上现象进行规制是十分有必要的，且在整个的规制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3. 《反垄断法》规制现状 

(一) 《反垄断法》规制主体范围过窄 
《反垄断法》第 22 条中表明，其规制的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且强调所称市场支配地位，

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

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2。但是在实践中，根据以上条件并不算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也在实施算法价格歧视，且数量并不少，甚至占市场主体的大多数。因此，根据现阶段的《反垄断法》的

 

 

1《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3）》指出，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还存在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金融领域

消费信用相关立法相对滞后，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撤销权、提前还贷权等基本权益需要有更好法治保障。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

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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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主体的范围，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利用算法实施的价格歧视行为不受《反垄断法》的

限制，这极易造成适用不能，使侵权经营者逃脱制裁，利益受损的消费者维权受阻。经营者利用算法实

施价格歧视的基础是能够收集到大量的用户数据及信息，并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差别定价。随着信息

技术与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利用算法进行价格歧视并不再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专利。由于消

费者的个人信息在使用网络平台进行消费时被收集和处理的次数很多，泄漏的风险也非常大，某些经营

者通过网络中介或者其他网络机构就可以获取到大量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以占有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

扩大适用范围很有必要[5]。 
(二) 反垄断诉讼原告资格范围不明确 
我国《反垄断法》第 60 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规定中以“他人”二字来概括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具有主体资格的原告，主体资格是比较模糊的，只能

由司法人员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再进行区分。在大数据与网络信息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下，利用算法歧

视的垄断者通过算法分析进行差异化定价，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害。受损者的范围广泛，不仅包括市场中

的其他同类经营者，还包括产业链下游的消费者等[6]。通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同类竞争者不论占有市场

份额大小都具有原告诉讼资格，利益受损的消费者也具有原告诉讼资格，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商

品或服务的间接购买者的资格现仍不明确。 
(三) 价格歧视与经营者定价行为难以区分 
第一，价格歧视与个性化定价难以区分。在传统的电商平台或者某些新型的消费平台，通过消费者

的消费层级、消费偏好等信息向消费者推送符合其心理价格预期与消费偏好的商品或服务已经是平台经

营者们常用的手段，这种手段所依托的同样是消费者个人数据与算法技术，与价格歧视的原理有相似之

处[7]。但显而易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收集消费者的信息并对其精准推送其所需要的商品与服务，不

仅提高了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交易的效率，还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发展，推动了经济收入的提高，合法且

有益。同样是利用算法的价格歧视行为极易被个性化定价所掩盖，增加了算法歧视的隐蔽性，消费者更

加难以得知自身所享受的价格是否为合理的价格，消费者维权举证的难度也同步增加。 
第二，价格歧视与合理差异性定价难以区分。某些经营者在受到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价格歧视的指

控时会辩称自己的行为只在市场供需情况变动基础上所进行的合理的差异化定价，是正常的价格波动，

并非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价值。经营者对自己上架的商品或服务在市场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享有自主定价权，这是不可否认的[8]。经营者利用这种理由进行抗辩的原因是差异化定价、动态价格变

化的违法边界在哪里目前并不清晰，并没有法规规定了经营者差别定价构成价格歧视的形式要件与实质

要件，对不同的消费者所定价格差别在多少的范围内为合法？或超出什么范围即为价格歧视？以上都没

有明确的规定，这就给某些利用违法价格歧视盈利的经营者提供了机会。我国对形式公平与程序公平同

样重视，经营者是否构成违法性的价格歧视应当谨慎认定，不可一概而论，消费者与其他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固然要维护但不可以其他法益作为牺牲。因此，明确构成违法价格歧视的要件非常有必要。 
(四) 追责程序不完备 
对违法经营者的行为作出认定并惩罚不仅能够维护利益受损者的权利，也可对其他经营者起到警示

与模范的作用，对于进一步明确市场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促进多方交易安全都有着积极的

作用，完备的追责程序能够有效地促进网络交易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对该行为的追责程序存在以下不

足：首先，算法实施者的法定义务缺失。算法本身的运行就具有隐秘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

的不对称，消费者遭受算法价格歧视的可能性与维权的难度都将增加。其次，消费者个人利用《反垄断

法》维权难度较大，《反垄断法》中对诉讼主体的规定并不明确，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来确定，因此

与案件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都可以是诉讼当事人。在实践中的算法歧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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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往是消费者作为诉讼主体[9]。但由于价格歧视的普遍性，受害的消费者往往人数众多、地域分散、

且彼此之间没有沟通联系的桥梁。群体诉讼的复杂程度与成本都较高，实行的可能性不大。个人的损失

金额往往较小，面对诉讼的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多数消费者选择“吃哑巴亏”，不再诉诸法院。 

4. 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路径 

(一) 适当扩大规制范围 
在大数据经济发展与算法应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例如算法价格歧视行为。

算法是一把“双刃剑”，活跃了市场也方便了大众的生活，但也给消费者与部分经营者的利益带来了风

险。当前，我们对于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了解还不全面，贸然对其进行一般的法律规制效果可能适得其

反，根据规制算法歧视行为的现实需要，对《反垄断法》进行修正，也许是最优解。首先，适当扩大《反

垄断法》规制主体的范围，《反垄断法》第 22 条仅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变更价格的行为进行

规制，应将经营者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利用算法歧视行为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中

小型企业，强调其中因用户忠实度而相对具有市场优势的经营者，即明确被告主体范围。其次，明确《反

垄断法》第 60 条规定中的“他人”的内涵[3]。实施算法价格歧视的垄断者伤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还有

同类的占有市场份额较小的经营者与间接购买者等，范围广泛，应当在条文中充分认可其原告诉讼资格，

为其维权提供最基础的保障 3。 
(二) 明确构成算法价格歧视的认定标准 
认定算法价格歧视需要谨慎，不可一概而论，若错罚了行为合法合规的经营者，将挫伤广大经营者

的积极性，影响市场的健康发展。清晰的标准有利于消费者维权，对违法违规经营者进行追罚也是有力

的依据。其一，经营者利用算法的行为给消费者或者其他同类经营者造成了损失。经营者将收集到的消

费者数据投入算法，并对持有相同条件的消费者分配了不同的价格，消费价格高者的利益受损，经营者

由此获得了超额的收益。算法具有强大的自动性，某些算法歧视的实施者急于获得超额收益，对消费者

的定价过低，则很有可能涉嫌掠夺性定价，其他同类经营者将因为其行为利益受损，销量减少、用户数

量减少[10]。其二，消费者享有的交易条件相同。消费者在相同的时间段使用同样的经营平台，在不享受

任何商家会员优惠的情况下，却得到了不同的价格。经营者通过算法区分不同情况的用户，比如对新老

用户实行不同的价格、对浏览商品次数时间不同的用户实行不同的价格、对地域不同的用户实行不同价

格(排除邮费差价)等，以上情况均有算法价格歧视的嫌疑。有一点值得注意，许多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使

用，会设置一些新用户专属的优惠活动，包括新用户首单特价、新用户秒杀价、发放新用户专属优惠券

等，同样的新用户享受同样的优惠这无可厚非，但相同条件的新用户因地域或浏览商品的次数、时间不

同，得到的价格不同则不合规，以是否有用户利益因其算法价格而受损为出发点。其三，须通过一定数

量的数据进行对比。极个别的消费者数据并不足以区分商品价格是真正的价格歧视还是受市场影响的正

常价格波动，必须通过大量采样数据进行分析消费者的下单时段与 IP 地址等，数量足够的消费者才能够

得出更精确的分析，得知经营者是否对不同地域或不同浏览次数的消费者实施了价格歧视[11]。 
(三) 建立完备的追责程序 
1) 明确诉讼依据 
算法价格歧视最直接地侵害的是消费者与其他同类经营者的利益。个体受损消费者被侵害的法益通

常为金钱法益与个人信息法益，其中的金钱法益往往金额较小，消费者之间缺少交流联络的渠道，消费

者个人诉讼所耗费的成本高难度大，通过集体诉讼维护权益可行性较小，则可通过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六十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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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益诉讼。从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中可知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

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提起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这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便利。其他经营者利益受损的，可及时向价格管理部门进行举报，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受损经营

者起诉侵权经营者提供了依据，受损经营者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构成垄断，请求侵

权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 4。 
2) 强化认定公平性 
算法是虚拟的，抽象的属性让被算法歧视的消费者不能明晰算法歧视给自己造成了多少损害，这并

不利于消费者维权，因此有必要对损害的结果进行具体量化及分类。在具体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提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意见，再由人民法

院认定损害的结果。 
3) 加大惩罚力度 
对损害结果进行认定后根据损害程度进行分级，再对经营者进行处罚。算法歧视往往令经营者获得

巨大的经济收益，若不对其进行足量的处罚，难以实现惩戒的效果，更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电

子商务法》第 77 条规定，违反规定提供个性化搜索结果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最高罚款是 50 万元。50 万

元的罚款数额无法阻挡经营者继续进行算法价格歧视。50 万的数额若对于经营者来说力度不够，可根据

《反垄断法》对经营者进行顶格处罚，只有惩罚的力度增强，经营者才会有所顾忌，消费者与其他同类

经营者的权益才能得到维护。 

5. 结语 

任何企业都不能损害消费者以及其他同类竞争者的利益，社会效益的实现应当以消费者的幸福感为

基础，而不应以消费者利益受损为代价。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需要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引领，也

需要其他经营者的自觉，健康的市场氛围有助于经济长远、向上地发展。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以《反垄

断法》为基础，结合《电子商务法》等其他法律，在完善规制对象与诉讼主体后，通过公平有序的程序对

算法价格歧视行为进行规制，给予实行算法价格歧视的经营者以适度的惩罚，将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健康的市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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